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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為檢視「文化觀光定目劇」政策，並讓團隊交流實際執行經驗，已規劃辦理「文化觀光定目劇

」執行檢討與分享諮詢會議，由 100 年度獲本會補助定目劇計畫單位，分享定目劇執行的經

驗，並針對團隊執行經驗、現行規定、所遇問題、預期成效等進行經驗交流。文建會推動文

化觀光定目劇政策，將秉持帶動台灣表演產業發展的原則，努力讓藝文團隊延續其創造力與

生命力。 

（五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提升我國生育率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

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73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75） 

黃委員就提升我國生育率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為因應少子女化及衍生之人口問題，行政院業於民國 100 年 12 月 7 日再次修正「中華民國人

口政策綱領」，以「樂婚、願生、能養」為政策目標，針對年輕世代婚育意願下降之社會結

構及經濟面因素，提出多管齊下對策，包括宣導家庭價值，使年輕世代樂於牽手成家；營造

能兼顧家庭之友善職場，解決工作與育兒衝突；提供平價優質生養照護環境，減輕育兒負擔

並兼顧教保品質，進而提高年輕世代實質可支配所得，以提升國人生活品質，穩定生育水準

，有效解決人口結構轉變問題。 

二、為提高國人生育誘因，政府已陸續推動各項措施，包括育兒特別扣除額、擴大保母托育費用補

助、推動幼托整合、全面實施 5 歲幼兒免學費計畫、補助企業擴大托育服務、國民年金提供

生育給付及發放父母未就業家庭育兒津貼等。此外，為增進勞工保險被保險人請領生育給付

之權益，行政院勞委會已擬具「勞工保險條例」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刪除須參加勞工保險滿

一定年資始得請領生育給付之規定；另考量母體健康照護及補償其經濟生活所需，特增訂雙

胞胎以上者依比例增給生育給付之規定，上開修正草案已由行政院於本（101）年 2 月 24 日

函請貴院審議。 

（六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市內用戶迴路相關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

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69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71） 

黃委員就市內用戶迴路相關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我國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之定義，係參考美國、歐盟及澳洲以業者在相關電信市場是否

控制關鍵基本電信設施（網路瓶頸設施）或有主導電信市場價格之力量為判斷標準，國家通

訊傳播委員會（NCC）爰參酌歐美先進國家界定市場及對市場主導者事前管制之精神，於民

國 95 年 12 月 21 日公告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為固定通信網路瓶頸設施，並於同年 4 月 16 日

增訂「電信事業網路互連管理辦法」第 18 條第 3 項規定，強制市場主導者應提報銅絞線市內



 

 
115

立法院公報 第 101 卷 第 25 期 院會紀錄

用戶迴路費率之義務，並依上開規定於同年 11 月 1 日核准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簡稱

中華電信）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全迴路每對每月 140 元之新費率；嗣於 98 年 10 月第 321 次

委員會議核定中華電信出租之銅絞線市內用戶迴路費率，每對每月 126 元，相較於 95 年以前

商業協商方式所議定之 260 元費率，降幅達 51%。 

二、隨著數位匯流時代來臨，寬頻網路服務日趨重要，為確保電信市場公平有效競爭，NCC 刻參

酌美、歐盟等先進國家之數位匯流監督規管精神，研擬「電信法」修正草案。另「有線廣播

電視法」修正草案亦已於本（101）年 3 月 12 日函請貴院審議，俟完成立法後，將促進有線

電視產業邁向數位化發展，並以數位化技術擴增經營區提供服務，使有線電視產業得以善用

纜線頻寬資源，提供更多元化之寬頻服務供消費者選擇，加速產業匯流發展。再者，行政院

公平會亦訂有「公平交易委員會對於電信事業之規範說明」，就電信事業涉及違反「公平交

易法」規定之行為，均將積極調查處理；於審理有線電視系統參與之結合案件時，該結合案

是否可促進固網市場之競爭，亦為該會評估整體經濟利益時之重要考量因素。同時亦將就中

華電信基礎網路所引發之相關競爭問題進行調查處理，以有效維護電信市場之交易秩序。 

（七）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審慎解決美牛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

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1586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1-3-169） 

黃委員就審慎解決美牛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有關機關查復如下： 

一、按我國曾就有關萊克多巴胺（Ractopamine）添加於動物飼料之議題於 2007 年向世界貿易組織

（WTO）通知，我國已預告將訂定萊克多巴胺殘留標準之草案，嗣於 20 日後再通知 WTO 延

期，迄今仍懸而未決。當時美國即曾質疑我在處理此項議題時，未以科學證據為基礎且未能

遵守國際承諾。為確認是否繼續禁止使用萊克多巴胺，或完成萊克多巴胺殘留標準之訂定，

行政院乃以「專業考量、風險管理」為原則，開始進行政策研析。近 1 個月來，透過「食品

藥品安全專案會報」技術諮詢小組會議之召開，廣納專業意見與蒐集科學證據，據以周延考

量、專業判斷，在確保國民健康無虞之狀況下，提出政策方向。 

再者，行政院農委會陳主任委員迄今召開 3 次技術諮詢小組會議，其第 3 次會議結論顯示在

現有之文獻未查到消費者有食用中毒之個案報告，亦即迄今並無科學證據可認定食用飼料添

加萊克多巴胺後之肉品對人體有害。是以，在上開會議結論之基礎上，並考量國家整體利益

後，行政院提出「安全容許、牛豬分離、強制標示、排除內臟」四項原則。 

在此原則下，對飼料添加萊克多巴胺之牛肉「有條件解禁」，惟「有條件解禁」並未包括豬

肉，亦不包含萊克多巴胺以外之瘦肉精。後續行政院將以此原則為基礎，與貴院諸委員溝通

，就修法內容提出建議。 

二、美牛案之僵持，除短期內使臺美「貿易暨投資架構協定」（TIFA）進程停滯，中長期言，亦

無法創造有利條件參與「跨太平洋夥伴協定」（TPP），這些問題不僅影響臺美經貿關係，也


